
� � � � 1、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

,

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

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2)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宇顺电子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８９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凌友娣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６０２８１１２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６０２８４９８

电子信箱

ｌｉｎｇｙｏｕｄｉ＠ｓｚｓｕｃｃｅｓｓ．ｃｏｍ．ｃｎ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

％

）

营业收入

（

元

）

７５３

，

０３０

，

９８１．０７ ３８８

，

４７１

，

４１７．３１ ９３．８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５

，

１７６

，

２６６．８６ －３８

，

６２６

，

８４２．９９ １１３．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１５６

，

９４９．７７ －３９

，

３１７

，

３９２．２１ １００．４％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１４７

，

６９９

，

９２３．４５ －８１

，

７３４

，

３４３．０９ ２８０．７１％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５９６ －０．５２５５ １１１．３４％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５９６ －０．５２５５ １１１．３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０７％ －８．３９％ ９．４６％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

％

）

总资产

（

元

）

２

，

０２９

，

６４５

，

８８１．４６ １

，

６４９

，

９３３

，

７４２．６８ ２３．０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７５０

，

６１７

，

６５０．２４ ３４９

，

４０４

，

８４４．７９ １１４．８３％

(2)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１６

，

５４４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魏连速 境内自然人

１８．３８％ ２０

，

８６４

，

８００ １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质押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西藏瑞华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８．８１％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南京瑞森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８．８１％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４．４１％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３．３５％ ３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３

，

８００

，

０００

郝慧 境内自然人

３．０８％ 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

组合

国有法人

３．０８％ 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

红

－０１９Ｌ－ＦＨ００２

深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２９％ ２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２

，

６００

，

０００

赵后鹏 境内自然人

１．９４％ ２

，

１９６

，

８５６ ２

，

１９６

，

８５６

质押

２

，

１２９

，

０２５

周晓斌 境内自然人

１．５２％ １

，

７２８

，

３３７ １

，

７２８

，

３３７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属于

《

上

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3)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3

年上半年

,

受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出货量保持大幅增长趋势影响

,

公司所处的平板显示与触控行业

持续快速发展

,

公司在经历

2012

年产品研发、产线磨合和团队建设的发展阶段后

,2013

年

,

公司进一步明确了

发展战略

,

着力于新产品线建设、客户深度经营和内部经营改善

,

实现营业收入大幅增长

,

经营结果逐步改

善。

报告期内

,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5,303.10

万元

,

较去年同期

38,847.14

万元增长

93.84%;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517.63

万元

,

较去年同期

-3,862.68

万元实现扭亏为盈。

报告期内

,

公司完成了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

为“中小尺寸电容式触摸屏生产线项目”、“超

薄超强盖板玻璃生产线项目”的建设奠定了资金基础。

4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4)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不适用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魏连速

二0一三年八月九日

证券代码:002289� � � �证券简称:宇顺电子 编号:2013-055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下称“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通

知于

2013

年

7

月

31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会议于

2013

年

8

月

9

日下午在公司二楼会议室以现

场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

7

人

,

实际出席董事

7

人。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魏连速先生主持

,

公司部分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以书面记名投票的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

一、会议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3

年半年度报告

>

及其摘要

的议案》。

《

2013

年半年度报告》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

201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

讯网

(www.cninfo.com.cn)

。

二、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

报告

>

的议案》。

《

201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三、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

<

外部信息使用人管理制度

>

的

议案》。

《外部信息使用人管理制度》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 nfo.com.cn)

。

四、 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修订

<

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

>

的议

案》。

《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八月九日

证券代码:002289� � � �证券简称:宇顺电子 公告编号:2013-056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通知于

2013

年

7

月

31

日以专

人送达、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

会议于

2013

年

8

月

9

日下午在公司二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监

事

3

人

,

实际参加监事

3

人。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蹇康力先生主持

,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以书面记名投票的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

一、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3

年半年度报告

>

及其摘要的议案》。

经审核

,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

2013

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

会的规定

,

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

,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二、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

的议案》。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一三年八月九日

证券代码:002289� � � �证券简称:宇顺电子 公告编号:� 2013-058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公司”

)

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公司股票自

2013

年

6

月

18

日开市时起停牌

,

公司于

2013

年

6

月

19

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

,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

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相关公告。

2013

年

6

月

21

日

,

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

议案》

,

董事会同意公司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2013

年

6

月

25

日、

2013

年

7

月

2

日、

2013

年

7

月

16

日、

2013

年

7

月

23

日、

2013

年

7

月

30

日、

2013

年

8

月

5

日公司分

别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

同时

,

公司于

2013

年

7

月

9

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延期复牌的公告》。

截至本公告日

,

公司以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本次重组涉及的各项工作

,

公司聘请的中介机构正对重

组涉及的资产进行审计、评估、尽职调查工作。 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

,

审议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的相关议案。 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

停牌期间

,

公司将充分关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并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该事项的进展公告。 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0一三年八月十二日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519� � � �证券简称:银河电子 公告编号:2013-034

2013 半年度

报告摘要

� � � � 1、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

,

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

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2)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银河电子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５１９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吴刚 徐鸽

电话

０５１２－５８４４９１９８ ０５１２－５８４４９１３８

传真

０５１２－５８４４９２６７ ０５１２－５８４４９２６７

电子信箱

ｌａｗ＠ｙｉｎｈｅ．ｃｏｍ ｙｈｄｍ＠ｙｉｎｈｅ．ｃｏｍ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

％

）

营业收入

（

元

）

５７３

，

５１９

，

０９８．３４ ５３１

，

３４６

，

８０２．８１ ７．９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４８

，

３５７

，

８３３．７８ ４６

，

３４６

，

８１１．７６ ４．３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４６

，

３６６

，

５３６．３９ ４５

，

２９０

，

２５３．４６ ２．３８％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１

，

８８１

，

１３３．０３ ７０

，

８４９

，

２９０．１５ －１０２．６６％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３ ０．２２ ４．５５％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３ ０．２２ ４．５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４．５６％ ４．４％ ０．１６％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

％

）

总资产

（

元

）

１

，

４１２

，

００５

，

１２４．７５ １

，

５２３

，

０４４

，

０４２．５３ －７．２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１

，

０６２

，

７６６

，

８１８．７４ １

，

０８２

，

６９５

，

０８４．９６ －１．８４％

(2)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１２

，

２６９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银河电子集团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４６．５９％ ９８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９８

，

４００

，

０００

庞绍熙 境内自然人

３．９８％ ８

，

４００

，

９１８ ８

，

４００

，

９１８

吴建明 境内自然人

１．８５％ ３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３

，

９００

，

０００

尹永祥 境内自然人

１．４９％ ３

，

１５１

，

７５８ ３

，

１５１

，

７５８

庞可伟 境内自然人

１．４９％ ３

，

１５１

，

７５８ ３

，

１５１

，

７５８

周黎霞 境内自然人

１．３９％ ２

，

９２５

，

５８５ ２

，

９２５

，

５８５

艾祥林 境内自然人

１．２８％ ２

，

７０６

，

８１０ ２

，

７０６

，

８１０

庞鹰 境内自然人

１．２５％ ２

，

６４０

，

０００ ２

，

６４０

，

０００

顾卫东 境内自然人

１．２２％ ２

，

５６８

，

４８６ ２

，

５６８

，

４８６

曹飞 境内自然人

１．１２％ ２

，

３７２

，

１９９ ２

，

３７２

，

１９９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前

１０

名股东中

：

庞绍熙与庞可伟

、

庞鹰为叔侄

（

女

）

关系

，

除此以外股东之间无其他任何关

联关系

；

庞绍熙

、

吴建明

、

庞可伟

、

周黎霞

、

庞鹰

、

曹飞为一致行动人

。

(3)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

,

国际国内的经济形势复杂多变

,

中国经济多年高速增长的态势也趋于一定的放缓。 在宏观经

济发展总体放缓的背景下

,

公司管理层紧紧围绕年度目标

,

外拓市场、内抓管理

,

在稳步发展市场的同时

,

紧紧

围绕市场需求继续加大对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投入。

2013

年上半年

,

公司整体经营继续保持健康和稳步的

发展

,

实现营业总收入

573,519,098.34

元

,

同比增长

7.94%,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46,366,536.39

元

,

同比增长

2.38%;

同时

,

随着公司募投项目的建设完成

,

公司的研发、销售和生产等综

合实力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

基本实现了项目预期目标。

此外

,

公司在报告期内取得了

8

项发明专利

,14

项实用新型专利

,

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产品的技术含量

,

提高了公司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在

2013

年下半年

,

公司将继续优化企业资源配置

,

加快产品结构调整

,

完善客户服务体系

,

加大市场开拓

力度

,

实现公司业务规模的稳步增长

,

确保完成

2013

年的年度经营计划。

4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为降低公司经营和管理成本

,

提升公司整体管理效率

,

公司于上年度通过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决定整体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江苏亿禾高新科技有限公司

,

并于

2012

年

12

月

18

日办理完成了工商

注销登记。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合并报表范围减少了该全资子公司。

(4)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不适用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建明

2013年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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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或简称“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于

2013

年

8

月

2

日以电

话、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会议于

2013

年

8

月

12

日上午在公司行政研发大楼三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

议应出席董事

9

名

,

实际出席董事

9

名。会议由董事长吴建明先生主持

,

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

人员资格及议事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

一、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名

单及期权数量的议案》。

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及相关规定

,

由于原公司股权激励对象杭军因个人原因辞职

,

公司决定取

消其获授的股票期权

7.5

万份

,

并予以注销。

经此次调整后

,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对象总数由

103

人调整为

102

人

,

股票期权未行权数量由

770.25

万份调

整为

762.75

万份。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

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公司董事吴建明、薛利军、庞鹰、曹飞、顾洪春属于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

,

回避了对该议案

的表决

;

董事顾革新属于以上董事的一致行动人

,

也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 其余

3

名董事赵鹤鸣、黄雄和于

北方参与了表决。

二、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

行权期可行权的议案》。

根据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和《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考核结果

,

全体董事一致认

为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满足

,

同意以定向发行公司股票的方式给予

102

名激

励对象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共

228.825

万份。

《关于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事项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法律意见书。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公司董事吴建明、薛利军、庞鹰、曹飞、顾洪春属于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

,

回避了对该议案

的表决

;

董事顾革新属于以上董事的一致行动人

,

也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 其余

3

名董事赵鹤鸣、黄雄和于

北方参与了表决。

三、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关于

201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四、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2013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

2013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1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详见公司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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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或简称“公司”

)

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

,

于

2013

年

8

月

2

日以电话、电

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会议议案

,

并于

2013

年

8

月

12

日上午在公司行政研发大楼底楼会议室以现场

方式召开

,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3

名

,

实到监事

3

名

,

会议由周黎霞主持

,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

,

并以投票表决的方式

,

形成如下决议

:

一、会议以同意票

3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名

单及期权数量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通过对调整后的授予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进行核实后

,

发表如下意见

:

由于原公司股权激励对象杭军因个人原因辞职

,

一致同意取消其获授的股票期权

7.5

万份

,

并予以注销。

经此次调整后

,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对象总数由

103

人调整为

102

人

,

股票期权未行权数量拟由

770.25

万份

调整为

762.75

万份。

本次调整是依据《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进行的

,

调整后的激励对象符合证监会下发的《上市公司股权激

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及《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等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

其作为公司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

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

除上述取消资格的人员

,

其余调整后的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名单与前期核查的一致。

二、会议以同意票

3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

权期可行权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根据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和《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考核结果

,

对公司首

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进行核实后

,

发表如下意见

:

本次可行权的

102

名激励对象

2012

年度考核结果符合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规定

的行权条件

,

同时

,

该

102

名激励对象与经中国证监会备案并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首期股权激励计划激励

对象名单一致

(

除因个人原因离职或退休而被注销股票期权的人员

)

。 其作为首期股权激励计划授予的第一

个行权期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同意公司向

102

名激励对象以定向发行公司股票的方式进行行权。

三、会议以同意票

3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

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经核查

,

监事会认为

:2013

年半年度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相关规定

,

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违规的情形。

四、会议以同意票

3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3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

案》。

公司监事会根据《证券法》第

68

条的规定

,

对董事会编制的

2013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进行了严格

的审核

,

并提出如下的书面审核意见

:

经审核

,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的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

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

,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在提出本意见前

,

未发现参与半年报编制与审议的人员及相关内幕知情人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特此公告。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3年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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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半年度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

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

,

本公司将

2013

年半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

一

)

募集资金金额及到位时间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0]1617

号文核准

,

2010

年

11

月

26

日由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

(A

股

)1760

万股

,

每股面值

1

元

,

每股发行价人民币

36.80

元。 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647,680,000.00

元

,

扣

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40,270,080.00

元

,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607,409,920.00

元

,

于

2010

年

11

月

29

日存入本

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中。以上已经南京立信永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11

月

29

日出具的宁信会

验字

(2010)0081

号验资报告验证。

上述募集资金总额扣除承销费用、保荐费用及本公司累计发生的其他发行费用后

,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为

602,110,856.50

元。

(

二

)

以前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10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

单位

:

元

):

项目 金额

募集资金转入

６０７

，

４０９

，

９２０．００

减

：

发行费用支出

５

，

２９９

，

０６３．５０

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

说明

）

９０

，

０００

，

５０２．３７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

（

说明

）

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归还补充流动资金

（

说明

）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募集资金支出

１

，

５５９

，

０２４．８０

银行手续费支出

３

，

１１４．７０

加

：

银行存款利息收入

４５

，

４６８．２９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募集资金余额

３９５

，

５９３

，

６８２．９２

说明

:

经公司

2010

年

12

月

23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

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进行

,

使用

募集资金

90,000,502.37

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降低财务费

用

,

使用超募资金

75,000,000.00

元人民币归还银行贷款

,

使用超募资金

40,000,000.00

元人民币用于补充流动

资金。

2011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

单位

:

元

):

项目 金额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募集资金余额

３９５

，

５９３

，

６８２．９２

减

：

募集资金支出

１２０

，

６５８

，

０５１．３８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

（

说明

）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归还补充流动资金

（

说明

）

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银行手续费支出

５

，

７０１．７９

加

：

银行存款利息收入

２

，

２７３

，

６３１．２９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募集资金余额

１２７

，

２０３

，

５６１．０４

说明

:

为有效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降低公司财务费用

,

经公司

2011

年

1

月

14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

议

,

使用超募资金中

60,000,000.00

元人民币用于归还银行贷款。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满足公司业务增

长对流动资金的需求

,

经公司

2011

年

4

月

18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

使用超募资金

90,000,000.00

元补

充流动资金。

2012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

单位

:

元

):

项目 金额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募集资金余额

１２７

，

２０３

，

５６１．０４

减

：

募集资金支出

８３

，

５５０

，

６１６．４０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归还补充流动资金

（

说明

）

４１

，

９３０

，

８５６．５０

银行手续费支出

３

，

０６３．０６

加

：

银行存款利息收入

２

，

７７５

，

５３３．０７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募集资金余额

４

，

４９４

，

５５８．１５

说明

: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满足公司业务增长对流动资金的需求

,

经公司

2012

年

2

月

24

日第四届董

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

使用超募资金

41,930,856.50

元补充流动资金。

(

三

)

本报告期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12

年底

,

公司四个募投项目投入与建设已完成

,

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中节余募集资金

(

含利息

)

为

449.46

万元

,

占募集资金净额的

0.75%

。

本报告期内

,

公司将

2012

年底节余募集资金

449.46

万元连同后续产生的利息共

450.59

万元用于补充流

动资金。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

,

公司募集资金余额为零

,

且为本次募集资金批准开设的五个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均已注销。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

一

)

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加强和规范募集资金管理

,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维护股东的合法利益

,

本公司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制定了《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

,

本公司严格按照管理制度的要求并结合经营需要

,

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与专项使用管理。

2010

年

12

月

20

日

,

本公司与保荐人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和相关各商业银行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张家港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支行、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支行

)

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

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

二

)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本报告期内

,

公司将上年度末节余募集资金

449.46

万元连同后续产生的利息共

450.59

万元用于补充流

动资金。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

,

公司募集资金余额为零

,

且为本次募集资金批准开设的五个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均已注销。

三、本报告期内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表

1

。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本报告期内无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无

附表

: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8月12日

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

: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半年度 单位

:

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６０

，

２１１．０９

本报告

期投入

募集资

金总额

４５０．５９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

投入募

集资金

总额

６０

，

７２０．５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和

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

（

含部

分变更

）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

（

１

）

本报告

期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

（

２

）

截至期

末投资

进度

（

％

）（

３

）

＝

（

２

）

／

（

１

）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报

告期

实现

的效

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１

、

数字电视终端

设 备 产 业 化 技 术

改造项目

否

１６

，

５８６ １６

，

５８６ ０ １６

，

４９７．３９ ９９．４７％

２０１２

年

０７

月

３１

日

注

１

基本

达到

否

２

、

研发中心与工

程 研 究 实 验 室 技

术改造项目

否

３

，

９６１ ３

，

９６１ ０ ４

，

０４７．４９ １０２．１８％

２０１２

年

０２

月

０９

日

注

１

基本

达到

否

３

、

信息电子设备

精 密 结 构 件 技 术

改造项目

否

５

，

９８６ ５

，

９８６ ０ ６

，

００６．２１ １００．３４％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３０

日

注

１

基本

达到

否

４

、

营销与服务网

络 综 合 平 台 建 设

项目

否

２

，

９８５ ２

，

９８５ ０ ３

，

０２５．７３ １０１．３６％

２０１２

年

０２

月

２９

日

注

１

基本

达到

否

承 诺 投 资 项 目 小

计

—

２９

，

５１８ ２９

，

５１８ ０ ２９

，

５７６．８２

— — — — —

超募资金投向

１

、

归还银行贷款

（

如有

）

— — — —

１３

，

５００

— — — — —

２

、

补充流动资金

（

如有

）

— — —

４５０．５９ １７

，

６４３．６８

— — — — —

超 募 资 金 投 向 小

计

— — —

４５０．５９ ３１

，

１４３．６８

— — — — —

合计

—

２９

，

５１８ ２９

，

５１８ ４５０．５９ ６０

，

７２０．５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

或预计收益的情

况和原因

（

分具体

项目

）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

重大变化的情况

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

、

用途及使用进展

情况

适用

超募资金

３０

，

６９３．０９

万元

，

具体用途及使用情况

：（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及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同意从超募资金中使用

７

，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归还银行贷款

，

使用

４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 （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

，

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的议案

》，

同意将超募资金

中

６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用于归还银行贷款

。 （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

《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９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补充流动资金

。 （

４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剩余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

》，

同意使用剩余超募资金

４

，

１９３．０９

万元人民币补充流动资金

。

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施地点变更

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施方式调整

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先期投入及置

换情况

适用

募集资金到位前投入项目金额为人民币

９

，

０００．０５

万元

，

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

同意公司用募集资金

９

，

０００．０５

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

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

集资金结余的金

额及原因

适用

截止

２０１２

年底

，

公司上述四个募投项目投入与建设已完成

，

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中还结余募集资金

（

含利息

）

为

４４９．４６

万元

，

占募集资金净额的

０．７５％

，

该结余额连同产生的利息已在本报告期内全部用于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

尚未使用的募集

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报告期末

，

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

。

募集资金使用及

披露中存在的问

题或其他情况

无

注

1:

公司根据市场需求和项目的实际需要

,

对募投项目采用了分步建设、分步投产的实施方案。 截至本

报告期末

,

数字电视终端设备产业化技术改造项目和信息电子设备精密结构件技术改造项目已建设完成

,

部

分新增产能与效益在

2011

年度、

2012

年度及本报告期内已逐步呈现

;

研发中心与工程研究实验室技术改造

项目和营销与服务网络综合平台建设项目已建设完成

,

通过项目的建设大大提高了公司研发的规模与装备

水平

,

有利于公司软、硬件产品的开发和新产品、新技术的研究

,

营销与服务网络综合平台建设项目的建设

,

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扩大营销网络、强化营销网络管理

,

提升服务质量和公司的品牌效应。

证券代码:002519� � � �证券简称:银河电子 公告编号:2013-029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3

年

8

月

12

日在公司行

政研发大楼底楼会议室召开。 依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本次会议通知已于

2013

年

7

月

27

日在公

司指定媒体上进行了公告。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

董事长吴建明先生主持。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授

权代表共计

12

名

,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117708175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73%

。 公司董事、监事、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

,

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本次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会议召集、召开程序、表决程序

以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或授权代表认真审议

,

并以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了表决

,

并形成决议。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为进一步提高公司规范化的治理水平

,

完善并细化股东大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职责及权限

,

维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同意公司对《公司章程》第十八条、第四十一

条、第四十四条、第一百一十条作相应修改

,

内容详见《公司章程修正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117,708,175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2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117,708,175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3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117,708,175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4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117,708,175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5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117,708,175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6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投资理财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

(

含本数

)

的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

,

在上述额度内

,

资金可以滚动

使用

,

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表决结果

:

同意

117,708,175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三、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黄浩、何云霞两位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

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会

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2.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8月12日

证券代码:002519� � � �证券简称:银河电子 公告编号:2013-032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

可行权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

1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下称“公司”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下称

:

激励计划

)

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

满足

,

经

2013

年

8

月

12

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

激励计划

102

名激励对象在公司的第

一个行权期内

(

自授权日起

12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权日起

24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

即

2013

年

2

月

24

日至

2014

年

2

月

23

日止

)

可行权总数量为

228.825

万份股票期权

(2012

年度权益分派后

);

2

、本次行权采用自主行权模式行权

,

具体行权事宜需在有关机构的手续办理结束后方可行权

,

届时将另

行公告。

一、股权激励计划实施情况概要

(

一

)

股权激励计划及授予情况简介

2011

年

12

月

28

日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及其摘要

等相关议案。

2012

年

2

月

3

日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反馈

,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已获中国证监会确

认无异议并进行了备案。

2012

年

2

月

23

日

,

公司召开了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及其

摘要等相关议案。

2012

年

2

月

24

日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

项的议案》

,

确定本次激励计划的股票期权授权日为

2012

年

2

月

24

日

,

同意向符合条件的

107

名激励对象授予

520

万份股票期权。

(

二

)

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的历次变动情况

2012

年

3

月初

,

由于公司原股权激励对象中何瑞丰、张琼

2

人因离职

,

股票期权数量由原计划的

520

万份调

整为

517

万份

,

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由

107

名调整为

105

名。 公司于

2012

年

3

月

20

日完成了股票期权授予登记工

作。

由于实施

2011

年度权益分派

,2012

年

6

月

10

日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同意将股票期权行权价

格调整为

15.45

元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期权数量未变。

2013

年

5

月

6

日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对象

和授予数量的议案》

,

激励对象张丽峰和周永祥因离职

,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对象总数由

105

人调整为

103

人

,

股

票期权未行权数量由

517

万份调整为

513.5

万份。 由于实施

2012

年度权益分派

,

此次会议同时通过了《关于调

整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的议案》

,

同意股票期权数量由

513.5

万份调整为

770.25

万

份

,

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

15.45

元调整为

9.97

元。

2013

年

8

月

12

日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名单

及期权数量的议案》

,

原股权激励对象杭军因个人原因离职

,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对象总数由

103

人调整为

102

人

,

股票期权未行权数量由

770.25

万份调整为

762.75

万份

,

股票期权行权价格未变。

表

:

已授予股票期权历次变动情况一览表

变动

日期

该次行权

数量

该次取消期权数量

（

万份

）

该次激励

对象减少

人数

该次变动后

期权数量

（

万份

）

该次变动后

行权价格

（

元

）

该次变动

后激励对

象人数

变动原因

简要说明

２０１２．２．２４

（

授予日

） — — —

５２０ １５．８５ １０７

—

２０１２．３．１３

—

３ ２ ５１７ １５．８５ １０５

离职

２０１２．５．２９

— — —

５１７ １５．４５ １０５

分红

２０１３．５．７

—

３．５ ２ ７７０．２５ ９．９７ １０３

离职

，

分 红

送转

２０１３．８．１３

—

７．５ １ ７６２．７５ ９．９７ １０２

离职

二、关于满足股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的说明

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

,

股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为自授权日起

12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

起至授权日起

24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

即

2013

年

2

月

24

日至

2014

年

2

月

23

日止。

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和《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相关符合条件的条款

,

经逐条对照

,

情况如下表

:

序号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行权条件 激励对象符合行权条件的情况说明

１

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

（

１

）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

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

２

）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

会予以行政处罚

；

（

３

）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

，

满足行权条件

。

２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

１

）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

不适当人选的

；

（

２

）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

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

（

３

）

具有

《

公司法

》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

（

４

）

公司董事会认为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

的

。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

，

满足行权条件

。

３

等待期内

，

经审计的公司合并财务报告中各年度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均不得低于授予日前最近三

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且不得为负

。

２０１２

年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分别为

９

，

４３３．２９

万元

、

９

，

２８７．９３

万元

；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年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均值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均值的分别

为

７３１１．８６

万元

、

７０９５．２８

万元

，

满足行权条件

。

４

以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净利润为基数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净利

润增长率不低于

３０％

，

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８％

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扣 除 非 经 常 性 损 益 的 净 利 润

７

，

０７２．３２

万元为基数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为

９

，

２８７．９３

万元

，

增长

３１．３３％

；

２０１２

年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

８．８２％

。

满足行权条件

。

５

根据

《

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

激励对象上

一年度绩效考核合格

。

２０１２

年

，

激励计划

１０２

名激励对象绩效考核均合格

，

满

足行权条件

。

经对照

,

公司满足股权激励计划设定的第一个行权期的全部行权条件

,

激励对象均符合期权激励计划规

定的股票期权可行权条件。 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相关内容与已经披露的激励计划内容不存在差异。 本

次可行权股票期权总数为

228.825

万份

,

占已授予股票期权数量

762.75

万份的

30%

。

三、本次行权股票来源、种类、激励对象、可行权数量及行权价格

(

一

)

本次行权的股票来源和种类

:

来源为向激励对象定向增发

,

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股票。

(

二

)

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激励对象及可行权数量

:

序号 姓名 职务

本次行权前持有的股票期

权数量

（

万份

）

本次行权数量

（

万

份

）

本次行 权占股 票期 权激励

计划已 授予 权益总 量的百

分比

一

、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１

吴建明 董事长

５７ １７．１ ２．２４％

２

薛利军 董事

、

总经理

５７ １７．１ ２．２４％

３

庞鹰 董事

２７ ８．１ １．０６％

４

曹飞 董事

２４ ７．２ ０．９４％

５

李欣 副总经理

４２ １２．６ １．６５％

６

徐敏 财务总监

２５．５ ７．６５ １．００％

７

顾洪春 董事

、

副总经理

３１．５ ９．４５ １．２４％

８

吴刚

副总经理

、

董事会

秘书

１８ ５．４ ０．７１％

９

钱叶飞 副总经理

１５ ４．５ ０．５９％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小计

２９７ ８９．１ １１．６８％

二

、

其他激励对象

中层管理人员

、

核心业务

（

技术

）

人员

（

９３

人

）

４６５．７５ １３９．７２５ １８．３２％

其他激励对象小计

４６５．７５ １３９．７２５ １８．３２％

合 计

７６２．７５ ２２８．８２５ ３０％

(

三

)

本次可行权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9.97

元

/

股。 若在行权前公司有派息、资本公积转增股份、派送股

票红利、股票拆细或缩股等事项

,

行权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

四

)

本次股票期权行权期限

:2013

年

2

月

24

日起至

2014

年

2

月

23

日止。

(

五

)

可行权日

:

可行权日必须为交易日。 但不得在下列期间内行权。

1

、定期报告公布前

30

日至公告后

2

个交易日内

,

因特殊原因推迟定期报告公告日期的

,

自原预定公告日

前

30

日起算

;

2

、公司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

10

日至公告后

2

个交易日内

;

3

、重大交易或重大事项决定过程中至公告后

2

个交易日内

;

4

、其他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起至公告后

2

个交易日内。

激励对象必须在期权有效期内行权完毕

,

计划有效期结束后

,

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不得行权。

(

六

)

本次行权公司董事会按《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4

号———股权激励期权自主行权》的规

定为激励对象申请办理自主行权

,

由激励对象选择在可行权期内自主行权。

(

七

)

第一个行权期结束后

,

公司将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及其他相关手续。

四、本次行权对公司股权结构和上市条件的影响

本次行权对公司股权结构不产生重大影响

,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会发生变化。 本次股权激励

计划的第一个行权期结束后

,

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五、独立董事对首期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独立意见

(

一

)

公司本次可行权的激励对象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条件

,

符合公司首期《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中明确的可行权条件

,

未发生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规定的不得行权的情形。 激励对象的

2012

年度考核结果符合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规定的行权条件

,

其作为首期股权激励

计划授予的第一个行权期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

(

二

)

本次可行权的

102

名激励对象与经中国证监会备案并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首期股权激励计划激

励对象名单一致

(

除因个人原因离职或退休而被注销股票期权的人员

);

(

三

)

股票期权的行权有助于公司充分调动中高层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员工的积极性

,

有效地将股东利

益、公司利益和经营者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

,

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

,

增强公司竞争力。

综上所述

,

我们同意

102

名激励对象在首期股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内依据公司 《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和有关规定行权。

六、监事会对首期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审查意见

经核查

,

公司监事会认为

:

本次可行权的

102

名激励对象

2012

年度考核结果符合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

实施考核管理办法》规定的行权条件

,

同时

,

该

102

名激励对象与经中国证监会备案并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首期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一致

(

除因个人原因离职或退休而被注销股票期权的人员

)

。 其作为首期股

权激励计划授予的第一个行权期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同意公司向

102

名激励对象以定向发行公司股票的方式进行行权。

七、董事会薪酬考核委员会对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相关事项的审核意见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根据《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及相关规定对公司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相关事项审议后认为

:

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的

102

名激励对象第一

个行权期

2012

年度绩效考核均合格

,

其作为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的行权对象的主体资格合

法、有效

,

同时公司的整体业绩亦符合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一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

,

同意公司向

102

名激励对象以定向发行公司股票的方式进行行权

,

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八、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期行权相关事项的

法律意见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经办律师认为

,

银河电子本次行权已满足行权条件

,

已获授的

102

名激励对象在

本次可行权日行权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及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银河

电子本次行权尚需按照《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及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规定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办理行权确认的相关手续。

九、行权专户资金的管理和使用计划

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所募集资金将存储于行权专户

,

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本次股

票期权可行权激励对象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由公司代收代缴。

十、不符合条件的股票期权处理方式

激励对象必须在规定的行权期内行权

,

在行权期内未行权或未全部行权的股票期权

,

不得转入下个行权

期

,

该部分股票期权自动失效

,

由公司注销。

十一、第一个行权期对公司当年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在本次行权期内

,

公司采用自主行权模式进行行权。 截止本公告出具之日

,

公司本次可行权的首次授予

期权行权价格

9.97

元

,

可行权数量为

228.825

万份

,

若全部行权

,

公司净资产将因此增加

2281.39

万元

,

其中

:

总股

本增加

228.825

万股

,

资本公积增加

2052.56

万元。综上

,

本期可行权期权若全部行权并假定以

2012

年末相关数

据为基础测算

,

将影响公司基本每股收益下降

0.000049

元

,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下降

0.18%

。

(

具体影响数据

以经会计师审计的数据为准

)

十二、其他事项说明

1

、参与公司首期股权激励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共

9

名

,

在本公告日前

6

个月未有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发生。

2

、本次激励对象行权资金及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资金全部以自筹方式解决

,

公司承诺不为激励对象依据

激励计划获得有关权益提供贷款以及其他形式的财务资助

,

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十三、备查文件

(

一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

(

二

)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

(

三

)

董事会薪酬考核委员会关于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第一次可行权授予激励对象的审核意见

;

(

四

)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期行权相关事项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8月12日

2013年 8月 13 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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